
宁 夏 开 放 大 学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宁开大教函【2024】29 号 

关于宁夏开放大学开展 2024 年春季 

学期实践教学工作的通知 

各学院、学习中心及校内相关部门：  

为贯彻落实《国家开放大学综合改革方案》和《国家开

放大学关于提高教育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》，进一步强化宁

夏开放大学实践教学过程管理，保障实践教学质量，提高实

践教学管理水平，做好 2024 春季学期宁夏开放大学实践教

学各项工作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时间安排： 

2024年春季开学至 6 月 30日期间。 

二、相关要求 

1.各学院、学习中心根据课程要求，积极组织开展实践

教学活动，并确保所有教学过程性文件，即当学期课表、教

学大纲、实践教学实施计划、过程性考核资料、学生成绩单

等材料的完整和正确，及时归档。 

2.各学院、学习中心要切实加强学生实践能力和职业技

能培养，根据学生能力培养层次性与渐进性的特点，衔接专

业及课程实践教学要求，制定实践教学计划。本学期各学院、

学习中心每个专业应至少安排一次实践教学活动,模板见附



件 1。其中直属学院、银川市新朔方学习中心、银川市鲁宁

学习中心、银川市双玉学习中心涉及机械、药学（含中药学）、

护理学、园艺（含园林）、法律事务、思政类课程教学计划

中应至少安排两次新校区实践教学活动。请将本单位实践教

学计划表于 3 月 29 月日前发送至各专业责任教师，相关信

息及联系方式见附件 2。 

3.根据《关于开展 2024 春法律事务专业《模拟法庭》

法律实践教学的方案》的通知，法律事务专业（专科）通过

直播方式参与《模拟法庭》实践教学活动并撰写《模拟法庭

观后感》（字数 1000 字左右），经实践环节指导教师审核

后，可代替《实践调查报告》的撰写，具体内容见附件 3。 

4.远程教育处将对照各学院、学习中心提供和上报的实

践教学计划分阶段、有重点地进行抽查，了解学生实践学习

的真实情况，督促实践教学工作落到实处。 

附件：1.宁夏开放大学 2024 年春季学期实践教学活动

计划（模板） 

2.宁夏分部 2024 年春季学期课程责任教师统计

表 

3.关于开展 2024春法律事务专业《模拟法庭》 

法律实践教学的方案 

宁夏开放大学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远程教育处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 年 3 月 18 日 


